
学院学生干部选拔管理办法 

学生干部是学生骨干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，是学生工作的重要

力量，为了科学地培养选拔、管理考核学生干部，充分调动、发挥

学生干部在学生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中的主力军作用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学生干部的岗位设置 

1、各班设班委会、团支部委员会，成员合署为 6 人，分别为班

长、团支书、学习委员、文体委员、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，其中团

支书兼任班级心理卫生委员。各宿舍舍长纳入班级学生干部序列，

班级学生干部均可参加班级、团支部的先进个人的评选。 

2、学院学生会是院学生群众性组织，由学院团总支直接指导，

学院社团联合会、公寓自律委员会、新闻中心隶属学院学生会，三

个机构的负责人兼任学生会副主席。 

3、学生会设主席 1人，副主席 6 人（含社联主席、自律委主

任、新闻中心主任），下设秘书处、学习部、科创部、素质拓展

部、宣传一部、体育部、文艺部、调研部、资助服务部；社团联合

会设主席 1 人（兼任学生会副主席），副主席 2 人（分别兼任下设

各部部长），下设社团部、宣传二部；公寓自律委员会设主任 1人

（兼任学生会副主席），副主任 2人（分别兼任下设各部部长），

下设综合事务部、纪检部、宣传三部；新闻中心设主任 1 人（兼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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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会副主席），副主任 2人（分别兼任下设各部部长），下设编

辑部、信息采集部。 

二、学生干部的选拔 

1、每年年初进行各学生组织的换届工作，每年 9 月份进行各学

生组织的纳新工作。 

2、学生干部任职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： 

①热爱祖国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，具有一定的理论及政策

水平。 

②勤奋学习，有较强的进取精神，学期综合测评达班内（或专

业）前 50%，且课程考试不多于 1 门不及格。 

③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团队精神，善于团结、组织、发动

同学参加健康有益的课外活动，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。 

④有良好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准，能以身作则，模范遵守各项

规章制度。 

⑤有服务意识和全局观念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全心全意为同学

服务。 

⑥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和创新精神，能与时俱进，不断开拓工

作新局面。 

⑦在校期间未因违纪受校或院通报批评及纪律处分者。 



3、班级、团支部干部的选拔由辅导员负责组织，按照民主集中

制的原则，在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前提下，采取自荐或推荐的形式

产生候选人，通过公开答辩竞选的方式进行。 

4、学生会、社团联合会、新闻中心、公寓自律委学生干部的选

拔由学院团总支负责组织实施，工作程序为： 

发布竞选公告——自主申报岗位——申报资格审查——初选确

定进入公开答辩名单——产生公开答辩评委人选——公开竞选答辩

——评委评议打分——团总支审核确定名单——全院公示——公布

结果 

三、学生干部的考核管理 

1、学生干部的加减分标准按照《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大学生综

合考评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考核执行。 

2、学生干部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学生干部资格： 

①一月内，累计旷课次数超过三次（包括三次）者； 

②学期内，宿舍卫生成绩累积 3 次不达标者，2 次“0”分现象

者； 

③学期综合测评未达班内（或专业）前 50%者； 

④学期有多于 1门课程不及格者； 

⑤所负责部门出现重大事故者； 

⑥有违反校规校纪行为的。 



四、本办法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，由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

团总支（学生科）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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